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关键在于建立医疗供方声誉机制。建立声誉机制的切入点在于“管办分离”。基于我国国情，“管办分离”最简洁的方法就是将各级国有医院从卫生行政部门移交各级国资委。同时引入民间资本，实行增量改革。辅之以改革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发挥医疗保险机构的信息功能和谈判功能以强化医疗供方声誉机制。
“管办分离”矫正医疗声誉

赵曼 吕国营
2007年8月，周其仁则从20世纪计划经济史的角度，论述管办合一的形成逻辑，指出管办合一是医疗领域种种困境的症结所在。笔者也认为，“中国病”的症结在于医疗卫生行政部门与国有医院的父子关系，以及由此造成的医疗市场声誉机制的扭曲。

1、 医生的双重身份和道德风险
医生具有双重身份：既是患者的代理人又是医疗服务的供给者。与普通商品的消费不同，作为最终消费者的患者，不能自主选择医疗服务、医疗检查、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等。患者只有经过医生才能实现其医疗消费。这种情况下，双重身份具有一定的矛盾，患者的代理人身份要求医生完全代表患者的利益进行选择，医疗供方的身份则要求医生尽可能多地从需求方取得收入。同时，医生和患者之间信息不对称，作为医学专家的医生拥有信息优势，患者处于信息劣势。再者，由于“医学不是一门严格的科学而是一门不严格的艺术”，医疗结果具有事前的不确定性和事后的不确定性。
医患双方利益不一致、信息不对称，以及外生的不确定性，导致医生道德风险的产生，即：医生为了自身的利益，利用信息优势，采取有损于患者利益的行为。医患双方利益不一致是医生道德风险产生的主观动机，信息不对称是医生道德风险产生的客观条件，外生不确定性则是医生的道德风险的避风港，为医生的道德风险提供了借口。一般来讲，提供高质量、高价格的治疗方案或增加患者的医疗消费量有利于增加医生的收入；采用先进设备进行检查有利于降低医疗诉讼风险。因此，医生有可能对患者滥开大处方和检查单。
医生通过处方操纵、药品选择、辅助检查、价格歧视等手段，既影响上游药品市场、医疗器械市场，又影响下游医疗保险市场；不仅决定了上游厂商的生存命运，也决定了消费者福利和健康水平。
2、 中国病的症结
信息不对称是医疗市场的主要特征之一，自然也就成为“医疗市场失灵”的主要依据。然而，信息不对称并不是政府干预的充分条件，在市场演化过程中往往自发形成克服市场失灵的机制。医疗市场的声誉机制就是约束医生道德风险的有效机制。
在一次博弈中医疗市场具有严重的道德风险，然而，在重复博弈中，医生为了未来的收益，将不得不约束其道德风险以树立市场声誉。市场声誉机制的约束力量取决于市场发育程度。美国是世界上医疗市场最发达的国家，而中国则是医疗市场发育相对落后的国家。下面比较中国与美国医疗市场中的道德风险。
美国卫生经济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就开始争论供方是否诱导需求以及诱导需求的程度，至今尚未达成一致。这种学术现象本身似乎就反映了美国的医生道德风险不太显著，否则就不必争论，正如中国目前的情况，没有人认为医生的道德风险不严重。从经验研究看，尽管早期研究倾向于支持供方诱导需求，然而这些支持均来自医生可得性和利用率之间关系的研究，不能解决识别问题；近期研究结果与早期差别较大，一般不支持供方诱导需求，或者认为即是存在供方诱导需求，诱导程度也非常有限。
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已经建立起完善的医疗供方声誉机制，有力地遏制了医生的道德风险。他们改革的重点不是医疗卫生制度而是医疗保险制度，并通过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带动医疗卫生制度的发展与完善。而中国改革的重点在于以建立医疗市场声誉机制为核心的医疗卫生制度改革，在此基础上才能讨论“补贴供方抑或补贴需方。”

3、 个体声誉与组织声誉
区分医生的个体声誉和医院的组织声誉是理解中国医生道德风险特殊性的一把钥匙。
声誉是一种重要的无形资产，其价值在于降低因信息不对称引起的交易成本，在信息完全、信息对称的领域声誉没有存在的价值，信息问题越严重声誉越有价值。医疗卫生领域信息高度不对称，声誉作为无形资产对于医疗供方生死攸关。声誉的形成实质上是一种投资过程，虽然减少了当期收益，却增加了未来收益。医生树立声誉的过程就是医生自律的过程，就是医生抑制自身道德风险的过程。声誉机制是医疗市场正常运行的基本保证。
然而，声誉机制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条件。在个体诊所中，医生个人声誉是医生自己的无形资产，乱开大处方对诊所声誉的损害等同于对医生个人声誉的损害，未来收益的损失将完全由医生本人承担。理性的医生为了未来的长期收益会自觉限制现阶段的短期收益，抑制乱开大处方的冲动。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个体医生行医比较规矩。
与品牌一样，声誉一旦形成便具有“抵押”功能。声誉价值越大，败坏声誉造成的损失也就越大，因此名医更自律。名老中医医德高尚就在于拥有价值高昂的声誉品牌，必须小心守护。
个体医生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不能转嫁，对其他医生没有外部性。这是个体医生与医院医生在产权上的根本差别。
与个体医生不同，除了名医，大医院的普通医生没有自己独特的声誉，之所以能够取得患者信任，靠的就是大医院的良好声誉——组织声誉。患者并不清楚某个外科医生的技术水平和行为方式，正是大医院的声誉保证了患者对其医生的信任。高等学校也是如此，名牌大学的教师举办校外培训班，生源一般比较充足，这并不是因为该教师的教学水平，而是因为名牌大学的招牌。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医院越大医生道德风险越严重；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医院名医退休后在个体诊所里的行医行为比退休前在医院里更加规范；还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传统社会及西方社会，个体开业非常普遍，即使组建合伙制诊所，其规模也很有限。
三、管办不分与声誉机制的扭曲

如何克服医生对组织声誉的滥用？从理论上讲，这个任务最终落在医院院长肩上。但是中国的现实却是相当数量的院长默认甚至纵容医生滥开大处方等道德风险行为。医院院长为什么不再重视这项事关医院生死存亡的无形资产？原来，中国医院的声誉不是来源于老百姓的口碑，而是来源于政府评定。医院可以通过政府渠道形成巨大的声誉，辅之以购买先进医疗设备等途径。医生则主要通过政府组织的职称评定来提高自己的级别。这样就削弱了医生通过约束道德风险行为树立声誉的动力，形成了医生滥用医院声誉，医院滥用政府声誉的局面。
为了克服医院对政府声誉的滥用，需要政府进行监管。然而，在中国，作为医院监管者的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却未能有效发挥监管职能，原因何在？根本原因在于医疗卫生制度中的“管办不分”。 中国的国有医院是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之一，管理上基本沿用计划经济模式：各级卫生行政部门与国有医院呈“父子关系”，医院是卫生行政部门的附属物，院长由卫生行政部门任命，医院级别由卫生行政部门规定，医生则相当于准公务员，医生职称由政府评定。
四、历史经验

中国现行的医疗卫生制度是计划制度与市场制度的混合体，计划制度的约束机制已被摧毁，市场制度的约束机制尚未形成，集两种制度的弊端于一身。国有医院既是卫生行政部门的附属物又是经营主体，这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国有企业“惊人的相似”。一方面，国有医院的行政级别、院长任命掌握在卫生行政部门手中；另一方面，却以市场主体的身份进行经营，因此，必然产生短期行为。
当年国有企业的短期行为导致一个怪圈的形成：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管，一管就死。原因在于，经营者拿着国家的资产做生意，责任和权利不对等；由于和上级主管部门呈“父子关系”，来自上级主管部门的监管不可置信。这两个原因同样存在于今天的医疗卫生制度中。
医疗领域的种种问题,如滥开大处方、药品流通秩序混乱、虚假广告、药价虚高、医生与药商合谋等，都可归因于医疗市场声誉机制的“缺失”。因此，医疗卫生制度改革的关键在于“重塑医疗卫生事业，建立医疗市场声誉机制”。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其实就是建立市场声誉机制，实现交易双方的自律，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医疗供方缺乏自律，并不是因为中国医生缺乏道德，而是因为缺乏自律的制度环境。如果能够构建一种合理的医疗卫生制度，中国的医生将重新恢复白衣天使的形象。这正是本文的核心——管办分离，重塑医疗卫生事业，建立医疗市场声誉机制。
中国改革实践证明，市场可以演化出克服自身失灵的机制，如中介机构等，如果市场一旦出现问题政府就急于干预，市场机制永远不可能成熟；监管可以产生秩序，但是不可能产生和谐，市场经济既是法制经济，更是道德经济，自律机制是市场经济的灵魂；没有一个行业是靠监管成长起来的，是否形成自律机制是一个行业成熟的标志。靠监管而生存的行业是“摇篮里永远长不大的婴儿”。像社区守门人、双向转诊、医疗保险与医疗提供的一体化、独立的医学检测中心等都是降低医疗费用的有效手段。但是，这些手段的出现不是基于政府强制，而是市场演化的结果。如果本方案中的关键措施得以实施，真正形成了医疗市场声誉机制和第三方购买机制，那么这些有效的手段就会随之演化而来。
五、实施“管办分离”的改革
医疗卫生制度的根本问题是医生的道德风险，而医生的道德风险在国有医院尤其严重，其背后的逻辑是，医生滥用医院声誉，医院则滥用政府声誉。这种逻辑得以实现是基于院长缺乏监督医生的动力，卫生行政部门缺乏监督医院及院长的动力。逻辑链条的起点就是因“管办不分”而造成的“父子关系”。为此，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以下两个层次进行改革。
第一层次，借鉴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将国有医院移交各级国资委（或类似于国资委的国有医院管理局），解除卫生行政部门与国有医院的父子关系，真正实现十七大报告中所要求的“政事分开、管办分开”，为医疗市场声誉机制的建立奠定基础。理论和实践已经证明，任何行业自身对自身的改革都是极其困难的，改变隶属关系是减少改革阻力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同时，在社会医疗保险领域实行管办分离，激发医疗保险机构的谈判、信息和威慑功能。
第二层次，由国资委对国有医院进行改造。取消国有医院行政级别，实行产权改革，包括改造、重组等；改革医院等级评定制度和医生职称评定制度，同时放松政府对医疗服务价格的控制，以恢复被扭曲的医疗供方市场声誉机制。同时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医疗卫生领域。
